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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关于对易联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年报问询函 
 

创业板年报问询函〔2023〕第 177 号 

 

 

易联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2 年度报告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

情况： 

1. 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3,916.99 万元，

同比下降 38.10%；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

-31,982.13万元，同比变动-192.69%，连续四年亏损。请你

公司： 

（1）分产品类型说明营业收入下滑的具体原因，结合

相关产品的订单获取情况、所在行业发展形势、公司主要产

品竞争力、客户合作情况、2023年一季度销售情况等说明营

业收入下滑的趋势是否持续。 

（2）结合你公司主要产品销量及价格变化，营业成本、

期间费用的发生额及变动情况，主要参股或控股子公司经营

情况等，说明你公司近四年及一期连续亏损的原因和合理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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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公司盈利能力是否仍未有实际改善，你公司为改善盈利能

力已采取或拟采取的措施。 

（3）结合问题（1）、（2）答复、公司实际经营情况、

报告期内订单执行及新订单获取情况、盈利能力等，说明你

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你公司采取持续

经营假设为基础编制年度报告的具体依据及合理性，并核查

是否存在触及我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 年修订）》

第 9.4 条第（六）项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。 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 你公司披露的《2022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

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偿情况表》显示，公司存在被控股股东

关联方厦门易联众易方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易方科技”）

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情形：易方科技 2022 年初占用余资金

余额 29.07万元；2022年度累计占用发生额 18.65万元；2022

年末占用资金余额 36.11 万元。易方科技于 2022 年 4 月 25

日、2023 年 4 月 11 日分别归还占用款 10.60 万元、36.11

万元，截至目前已偿还完毕。《202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

报告》显示，报告期内未发现公司存在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

重大缺陷、重要缺陷。 

报告期内，你公司支付员工借款 84.65 万元，收到员工

归还借款 139.01 万元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核查说明易方科技占用资金的划拨流程及决策程

序、具体流转情况、实际占用方，逐笔列示资金占用发生及

归还明细，包括但不限于发生时间、占用金额（及对应利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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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额）、占用方式、占用资金使用情况、还款金额、还款时

间、每期日最高占用余额及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。 

（2）说明导致你公司上述资金占用事项发生的具体原

因，对应的内部控制制度、具体流程，你公司当前内部控制

制度是否健全，是否得到有效执行；如是，请进一步说明资

金占用情形长期存续的原因，你公司认为非财务报告内部控

制不存在重大缺陷、重要缺陷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（3）结合员工借款、员工归还借款的对应员工名称、

职位、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是否存在

关联关系、金额、实际资金流向等，说明你公司存在员工借

款的原因及合理性、是否实质构成资金占用情形；并结合上

述员工借款形成的具体时间、账龄、预计归还时间、是否逾

期、是否存在利息、催收措施等，说明是否计提坏账准备及

合理性。 

（4）进一步自查并说明是否存在其他非经营性资金占

用、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，以及其他应披露

未披露的重大事项。 

请你公司独立董事、年审会计师、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

明确意见。 

3. 你公司披露的《关于控股股东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

公告》显示，截至 2023年 4 月 27日，你公司控股股东、实

际控制人张曦所持的 69,681,649 股公司股份（占公司总股

本比例为 16.21%）全部处于质押、司法冻结、轮候冻结状态。

若后续张曦所持公司股份涉及处置，可能会导致公司股权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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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发生变动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列表说明张曦所持公司股份所涉纠纷或诉讼的金

额、进展情况，股份质押、司法冻结、轮候冻结的具体情况。 

（2）结合问题（1）答复、张曦个人资信状况、主要资

产及负债规模、涉诉或纠纷情况、对外提供担保情况、所持

公司股份可能面临的司法处置情况等，充分提示控制权不稳

定风险，并说明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及进展。 

4. 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应付账款中新增 1 笔关联方资金

拆借，金额为 1,100万元。请你公司说明该款项涉及关联方

名称、与你公司具体关联关系、具体内容、发生时间、预计

还款时间、是否符合合同约定、是否基于真实交易形成。 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 报告期内，你公司销售费用、管理费用、研发费用

分别为 12,029.83万元、26,724.14 万元、17,787.54万元，

分别同比变化-0.57%、5.71%、-4.52%；支付给职工以及为

职工支付的现金为 51,841.24 元，同比增长 6.88%。报告期

末，你公司领取薪酬员工总人数为 2,625 人，较期初下降

15.13%。请你公司：  

（1）说明营业收入大幅下降但各项期间费用几乎无变

化甚至合计发生额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（2）结合员工数量、薪酬水平及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

薪酬等情况，说明员工人数下降但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

付的现金增长的原因，与营业收入及员工数量变化是否匹配。 

6. 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存货余额为 16,928.13万元，较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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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增长 15.98%。其中，合同履约成本账面价值为 12,602.89

万元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补充列示合同履约成本的具体明细，包括项目对

应的合同名称、合同金额及签订时间、交易原因、主要条款

及履行情况、项目实施状态及验收情况、预计后续的交付安

排、计提的减值准备等，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

准则》。 

（2）结合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情况、在手订单执行情况、

经营模式及生产周期等，量化说明存货与营业收入之间的对

应关系。 

7. 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 40,410.29 万元，

其中，账龄 1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占比为 65.11%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列示单项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欠款

方、前五大应收账款欠款方的具体明细，包括名称、销售产

品类型、销售金额和占比、账期、截至回函日的回款情况、

长期未回款的原因、是否逾期及逾期金额、坏账准备计提比

例，上述客户是否为近三年前五大客户、是否为关联方等，

并结合客户履约能力、历史回款情况、预期信用损失预计情

况等，说明对相关欠款方坏账计提比例是否充分、谨慎。 

（2）结合业务模式和结算周期等因素，说明账龄 1 年

以上的应收账款占比高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符合合同约定，

与同行业公司是否存在重大差异，相关应收账款主要欠款方

的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是否发生重大变化；结合前述情况说

明相关应收账款是否存在较大的不可回收风险，应收账款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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坏账计提是否充分、谨慎，你公司拟采取的催收回款措施。 

8. 报告期末，你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余额为 29,842.39

万元，主要内容为对联营企业海保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海保人寿）、易联众易维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易维科技）的长期股权投资。报告期内，海保人寿、易维

科技权益法下确认的投资损益金额分别为-3,594.03 万元、

-1,082.51 万元，均未计提减值准备；报告期末，海保人寿、

易维科技长期股权投资期末余额分别为 18,409.49 万元、

1,719.51 万元。 

2023 年 1 月 20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转让参股公司海

保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》显示，你公司拟

将持有的海保人寿 13.50%股权以 26,000.00万元的价格转让

给和锐医科（北京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和锐医科），

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本次交易尚需中国银保监会

的批准，若本次交易成功，公司仍持有海保人寿 6.5%股权，

海保人寿仍为公司参股公司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海保人寿、易维科技等公司的经营情况及业

绩预期等，补充说明长期股权投资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及

相关参选取依据，未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。 

（2）补充披露截至回函日出售海保人寿股权的进展情

况，结合公司资金状况、短期和长期偿债能力，保险经纪业

务经营情况等，说明出售海保人寿 13.5%股权的原因及合理

性，对公司的净资产、净利润的影响，是否存在通过出售海

保人寿以规避净资产为负或净利润连续多年为负的情形；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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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未来对海保人寿剩余 6.5%股份是否存在处置计划，是否存

在分步出售资产以规避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。 

9. 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归母净资产为 30,254.29 万元，

存货、应收账款及长期股权投资余额合计为 69,409.92万元，

占归母净资产比例为 229.42%。请你公司结合问题 6-8 的答

复及其他各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（包括但不限于合同资产、

其他应收款、固定资产、在建工程、无形资产等）是否充分、

准确，说明是否存在规避因净资产为负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

的情形，并充分提示风险。 

10. 报告期 内，你公司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为

21,708.27 万元，同比增长 83.84%；报告期末，你公司有息

负债余额合计 15,930.83万元；应付账款余额 28,669.68万

元；合同负债余额 32,553.17 万元；应付职工薪酬余额

10,751.68 万元。报告期内，你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

量净额-12,083.45 万元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列表说明取得借款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金

额、时间、对应利息、预计还款时间、对手方名称及与你公

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。 

（2）结合问题（1）答复、你公司现有银行存款余额、

未来一年内所需营运资金、资本性支出、现金流情况、偿债

计划等测算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，拟采取的措施，

并提示相关风险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3 年 5 月 30

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厦门证监



8 

 

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2023年 5月 16日 


